






















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 估价委托人

估价委托人：广东省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启德路66号

联系人： 邹法官、 吴助理

联系电话： 020-83211081、 32620866

二、 房地产估价机构

估价机构：广东世纪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

住 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11号自编 2-12-1房

法定代表人：姚小刚

资质等级：壹级

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000072246347X5

证书编号： 粤房估备字壹0100015

有效期限： 2024年10月08日止

三、 估价目的

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

四、 估价对象

l、 估价对象范围

估价对象为广州市越秀区福今东路15-17号 373车位（现场实勘为209车

位）房地产， 包括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、建筑物所有权价值、装饰装修工程、

满足使用功能需要的水、 电、 消防等固定配套设施价值， 不包含动产、 债权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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